工學院115學年度各項校代表或委員選舉一覽表    115.05.版附件一

	編號
	代表名稱
	選舉人資格
	候選人資格
	應選出名額
（全院名額）
	任  期
	限               制
	備      註
（依據法規）
	最多可
圈選人數

	1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講師以上
	教授
	2名
＊另候補委員2人任一性別各1人。
＊同系所委員以1人為限。
	一年一任
(連選得連任之)
	＊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者。
＊應為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之教授，且且最近五年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最近五年曾主持三年以上國科會研究型計畫者或最近五年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前述之著作均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

	1

	2
	校學生事務委員會代表
	講師以上
	講師以上
	1名
（全院3名）
	一年一任
	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體育室主任、副學生事務長、學生安全輔導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一人、
學生代表組織之。
	＊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11條。
＊院長為當然代表
	1

	3
	校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講師以上
	副教授以上
	2名
	一年一任
（連選得連任一次）。
	「由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院長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前瞻理工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人文社會科學前瞻前瞻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農產品驗證中心中心農產品驗證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產學研鏈結中心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及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一名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教師選舉之，…..、工學院2人、…….」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第2條。
＊院長為當然代表
＊最高票者同時當選研究發展會議議案審查小組委員。
	1

	4
	校務會議代表
	講師以上
	講師以上
	11名
＊每系所保障名額1名，同一系所委員不得超過3名。
（另備取3名）
＊副教授以上職級總當選名額不得少於8名。
	一年一任
	＊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一十人為原則，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
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 、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院長，以及經選舉產生之教師及研究人員、軍訓教官（含護理老師）、助教及職員、技工及工友、學生等各類選舉代表組織之。 
＊如遇退休、離職、休假研究、被借調校外單位及出國進修三個月以上者須加以遞補。
＊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名額比例：校務會議代表總額扣除各類人員代表人數後，依各學院及其他單位8月1日在職之專任教師人數佔全校教師總數之比例﹝採四捨五入﹞為各選舉單位選出代表總數。其中具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上資格者，不得少於三分之二。  
＊帶職帶薪、留職停薪、休假研究及被借調校外，無被選舉權。
＊兼任當然代表之行政職務者，僅有選舉權，無被選舉權。
	＊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8條。
＊國立中興大學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第4、6、7條。
＊校長為召集人
＊院長為當然代表
＊最高票者同時當選為議案審查小組委員。
	2

	5
	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講師以上
	講師以上
	1名
	一年一任
(連選得連任)
	＊以學生事務長、教官室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健康及諮商中心主任共五人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教師各一人及學生代表四人共同組成之。
＊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章程第3、4、6條。 

	1

	6
	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講師以上
	講師以上
	2名，另備額女性1人
	一年一任
(連選得連任)
	＊委員會由各學院互選教師出教師2人。並各推選候補委員2人(任一性別各1人)，…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
＊不得兼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國立中興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2條。
	1

	7
	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
	教師、員工各1人
	講師以上、助教、職員
	2名
	二年一任（連選得連任）(115.8.1～117.7.31)

	· 由本校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農資、理、工、生科、獸醫、文學、管理、法政、電機資訊、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教官室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中心)主任、健康及諮商中心主任、安全衛生組組長、環境保護組組長為當然委員，選舉委員由各學院教職員工推選之（教師、員工各乙位）。
	＊國立中興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4、5條。

	1


※依據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十條規定：原擔任本校各委員會委員，在教授休假期間不得繼續擔任該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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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代  表  名  稱
	選舉人資格
	候選人資格
	應選出名額
（全院名額）
	任  期
	限               制
	備      註
（依據法規）
	最多可
圈選人數

	1
	工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教授
	教授
	4名
（由院長在得票數前10名教授中圈選4名。）
	一年一任
	＊院教師評鑑小組委員共11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1.教師評鑑小組以本院院長為當然委員與召集人。
2.院長應聘請6名校外傑出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3.其餘委員由本院所屬專任教授互相投票。
＊ 院長為受評人時應迴避自身之評鑑。
· 當年度受評鑑教師不得擔任委員
· 各系所至多1名代表為原則。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3條。
＊院長為當然委員
	1

	2
	工學院院務會議代表
	講師以上
	講師以上
	雙班系3名，
單班系2名，獨立所1名。（教授、副教授代表不得少於教師代表2/3）
	一年一任
（連選得連任）
	＊院長、副院長、各系所主管為出席當然代表，附屬單位主管均為列席代表。
＊選舉教師代表，雙班系3名，單班系2名。教師代表由全院專任教師互選產生。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院務會議代表產生辦法第2條。 

	2

	3
	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講師以上
	教授
	8名
（全院9名）
※各系所推選委員最少一人，最多二人，但系所無適任人選時得從缺。
	一年一任
（連選以連任一次為限）
	＊本院教評會置委員9人，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院專任講師（含）以上人員就本院未曾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教評會處分之合格教授中推選產生。
＊前項推選委員應為學養俱佳、教學認真、公正、熱心之教授，且最近五年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最近五年曾主持三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或最近五年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4條。
＊院長為當然委員

	1

	4
	院務會議列席職員代表
	職技人員
	職技人員
	1名
	一年一任
	職員列席代表由全院職員互選，選舉代表佔職員總額的1/10。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院務會議代表產生辦法第2條。
	1

	5
	院務會議列席助教代表
	助教
	助教
	1名
	一年一任
	助教列席代表由全院助教互選，選舉代表佔助教總額的1/10。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院務會議代表產生辦法第2條。
	1

	6
	工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
	講師以上
	副教授以上
	各系(所)推選1名
	二年一任

	＊本會以院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另由各系（所）推選一位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擔任委員。
＊ 任期115.8.1～117.7.31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 條。
＊名單請於6月9日前送院
	各系所自行辦理選舉

	7
	工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
	講師以上
	助理教授
	各學系與獨立所各推選1名
	二年一任

	＊由院長以及本院各學系與獨立所各推選該單位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一名組成。
＊ 任期115.8.1～117.7.31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條。
＊名單請於6月9日前送院
	各系所自行辦理選舉

	8
	工學院校友傑出成就獎遴選委員
	講師以上
	助理教授
	各系(所)推選1名
	一年一任

	＊各系所一名，委員由院長聘任之，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工學院校友傑出成就獎遴選辦法第3點。＊名單請於6月9日前送院
	各系所自行辦理選舉


· 依據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十條規定：原擔任本校各委員會委員，在教授休假期間不得繼續擔任該職務。


2

